关于各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使用情况的说明
各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共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经费，二是党费返还（党总支经费）。

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经费。每年上半年按照每个教工党员200元，每个学生党员50元划拨至党总支专门账号。这笔经费主要用于党组织标准化建设，使用标准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[2017]324号）（附件1）文件要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按照文件要求，如果使用此笔经费，到常驻地以外开展党建活动原则上每两年不超过一次。这笔费用按照学校财务要求，没有用完的部分，每年底回收。

党费返还（党总支经费）。按照党员上交党费总额的42.5%返还至各党总支。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党员教育培训等五个基本方面，使用标准参照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中组发〔2008〕 3 号）（附件2）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》（组电明字〔2017〕5号）（附件3）文件要求。这笔费用不进行回收。
以上两笔经费由党总支使用、监督、管理并由总支书记签字报销，请各总支按照文件规定，有效使用。

如涉及到党员外出开展活动，应按照学校相关规定，出发前一周向党委申报，并填写《组织党员外出开展党建活动审批表》（附件4）。
